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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歌條例草案》委員會報告  
 
 

目的 

 
  本文件匯報《國歌條例草案》委員會 ("法案委員會 ")的
商議工作。  
 
 
背景 

 
2.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法》 ("《國歌法》 ")於 2017 年
9 月 1 日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 ("全國人大常委
會 ")第二十九次會議通過，並於 2017 年 10 月 1 日在全國施行。 
 
3.  2017 年 11 月 4 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決定，將《國
歌法》列入《基本法》附件三。根據《基本法》第十八條第二

款，凡列於《基本法》附件三之全國性法律，由香港特別行政

區 ("香港特區 ")在當地公布或立法實施。  
 
4.  2017 年 11 月 4 日，香港特區政府宣布會根據《基本法》
第十八條，透過本地立法工作，以符合香港特區的憲制和法律

框架的方式，在香港特區實施《國歌法》。據政府當局所述，

此做法既符合 "一國兩制 "原則，亦與為在香港實施《中華人民共
和國國旗法》 ("《國旗法》 ")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法》而訂
立《國旗及國徽條例》的做法一致。  
 
 
條例草案  

 
5.  《國歌條例草案》 ("條例草案 ")於 2019 年 1 月 11 日在
憲報刊登，並於 2019 年 1 月 23 日提交立法會。據政制及內地
事務局於 2019 年 1 月 9 日發出的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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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號： CMAB E4/1/1)所述，政府當局在草擬條例草案時所採用
的立法原則，是必須充分反映《國歌法》的立法目的和原意，

即維護國歌的尊嚴，使市民尊重國歌；同時兼顧在香港奉行的

普通法法律制度及香港的實際情況。《國歌法》條文與條例草

案擬議條文的比較表載於附錄 I。  
 
6.  條例草案的主要條文載於上述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第 5
至 26 段。條例草案如獲通過，將自其在憲報刊登為條例當天起
實施。  
 
 
法案委員會 

 
7.  在 2019 年 1 月 25 日的內務委員會會議上，委員同意成
立法案委員會，審議條例草案。法案委員會的委員名單載於

附錄 II。  
 
8.  法案委員會由廖長江議員擔任主席，曾與政府當局舉行

17 次會議，並在其中一次會議上聽取公眾人士的意見。曾向法
案委員會提出意見的團體及個別人士名單載於附錄 III。  
 
 
法案委員會的商議工作  

 
 
弁言 1 

 
弁言第 (1)段  
 
9.  部分委員認為，在弁言第 (1)段中，"象徵 "和 "標誌 "兩詞
涵義重複，並建議刪去 "標誌 "一詞。政府當局解釋，弁言第 (1)段
採納了《國歌法》第三條的內容 (即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是中華
人民共和國的象徵和標誌 )，以全面反映該條文的原意。  
 

                                                 
1  "弁言  

鑑於  
(1)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象徵和標誌；  
(2)一切個人和組織都應當尊重國歌，維護國歌的尊嚴，並在適宜
的場合奏唱國歌；及  

(3)現須制定條例維護國歌的尊嚴，規範國歌的奏唱、播放和使用，
增強公民的國家觀念，以及弘揚愛國精神：  

現由立法會制定本條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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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政府當局進一步解釋，根據字典 /詞典的解釋， "象徵
/symbol"有 "藉具體的事物，表現出某種特殊的意義 "("something 
that stands for, represents, or denotes something else…a material 
object representing or taken to represent something immaterial or 
abstract")的意思，其較偏重 "代表 "的意味。另一方面，"標誌/sign"
則有 "標識、表明特徵的記號 "("a mark, symbol, or device that has 
some special significance")的意思，其指涉 "記號 "的意味較重。
政府當局認為，若兩詞只取其一，不足以全面表達 "象徵 "及 "標
誌 "的全部涵義。  
 
弁言第 (2)段  
 
11.  部分委員詢問，為何在弁言第 (2)段使用 "個人 "一詞，而
非《國歌法》第三條所使用的 "公民 "一詞。他們質疑，按照該條
文，在港外籍人士亦須 "維護國歌的尊嚴 "，儘管他們沒有這種責
任。政府當局解釋，國歌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象徵和標誌，因

此在本港的任何人 (不論是否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 )都應尊重國
歌，正如香港市民亦應尊重其他國家的國歌一樣。為表明任何

人都應尊重國歌，當局在弁言中使用了 "個人 "一詞。政府當局表
示，據其了解，在中國境內的所有人，不論是否中華人民共和

國公民，均須遵守《國歌法》。因此，在弁言第 (2)段中使用 "個
人 "一詞，與《國歌法》的立法原意相符。  
 
12.  張超雄議員擬就弁言第 (2)段動議一項修正案，以 "中國
公民 "取代 "一切個人和組織 "的語句。  
 
弁言第 (3)段  
 
13.  部分委員認為，弁言第 (3)段中 "增強公民的國家觀念 "
及 "弘揚愛國精神 "等字眼的意義含糊不清，令人關注條例草案是
否強迫市民愛國。他們質疑，在法例中加入這類意識形態的條

文，是否與本港草擬法例的慣常做法一致。該等委員亦指出，

"patriotism"的涵義含糊，其概念籠統，涵蓋溫和以至極端形式
的愛國主義。此舉可能令法庭難以詮釋上述條文中 "patriotism"
擬具備的涵義。該等委員亦認為，在中文文本中， "愛國精神 "
此中文對應詞亦存在問題；他們指出，在內地，"愛國 "等同於 "愛
黨 "。他們擔憂，條例草案中 "愛國精神 "的涵義可以有不同的詮
釋。此外，部分委員認為 "愛國精神 "與 "patriotism"在翻譯上並不
一致。他們認為， "愛國精神 "應翻譯為 "the spirit of patriotism"
而非 "patriot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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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對於有指條例草案旨在強迫市民愛國，政府當局否認該

指稱，因為條例草案所訂的罰則與某人愛國與否毫無關係。條

例草案第 3 部所載的罰則條文，旨在處理構成侮辱國歌或不當
使用國歌的行為。政府當局強調，條例草案的核心精神，是尊

重國歌。  
 
15.  政府當局認為，條例草案以 "增強公民的國家觀念 "及 "弘
揚愛國精神 "為目的，做法十分恰當，而上述語句應按其一般的
涵義詮釋。政府當局解釋，"愛國精神 "屬概括的用語，在條例草
案所涵蓋的情況下並無特定涵義。根據字典所載， "patriotism"
指 "devotion to one's country"("為國家奉獻 ")，政府當局認為
"patriotism"準確反映 "愛國精神 "的涵義。此外，政府當局並不認
為，以現有方式草擬的條例草案弁言，載有任何意識形態的

表述。  
 
16.  部分委員詢問，為何《國旗及國徽條例》沒有弁言，但

卻在條例草案加入弁言。政府當局指出，《國旗及國徽條例草

案》在 1997 年 5 月 3 日提交臨時立法會首讀，並於 1997 年 6 月
14 日獲臨時立法會通過。政府當局並無備存紀錄，顯示政府在
1997 年草擬《國旗及國徽條例草案》的過程中，就採納或不採
納全國性法律的個別條文所考慮的因素。  
 
17.  政府當局強調，條例草案應充分反映《國歌法》的立法

目的和原意。《國歌法》第一、三及五條闡明立法的目的和精

神，以及清晰說明國歌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象徵和標誌，因此

應當尊重國歌和維護國歌的尊嚴。政府當局認為，把上述條文

適當地納入弁言，可讓市民更清楚了解條例草案的立法目的，

並可更準確地反映《國歌法》的條文內容。  
 
18.  政府當局進一步解釋，弁言是法例的一部分，以反映立

法原意及提供背景資料。弁言僅旨在述明有關法例的背景，以

助詮釋有關法例。在香港法例中，約有 50 項法例附有弁言。法
案委員會法律顧問表示，弁言並非旨在具有法律效力，而是提

供背景資料，在某項條文不清晰的情況下協助了解有關條文。

政府當局確認，條例草案弁言並無施加任何法律責任。  
 
19.  許智峯議員擬動議一項修正案，以刪除弁言。他認為弁

言載有不清晰的概念，亦向市民施加若干責任。張超雄議員擬

就弁言第 (3)段動議一項修正案，以刪除 "，以及弘揚愛國精神 "，
他認為該等字眼並無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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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例草案第 1 部導言 (條例草案第 1 及 2 條 ) 
 
按條例草案第 2(3)條的定義對奏唱國歌的提述  
 
20.  委員察悉，條例草案第 2(1)條訂明， "國歌 "指《義勇軍
進行曲》，即《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憲法》 ")所指的中華
人民共和國國歌。條例草案第 2(2)條訂明，國歌歌詞及國歌曲
譜即條例草案附表 1 的國歌五線譜版本所列的歌詞及曲譜，以
及條例草案附表 2 的國歌簡譜版本所列的歌詞及曲譜。  
 
21.  條例草案第 2(3)條的釋義條文訂明， "在本條例中 (除在
第 5 條以外 )，提述奏唱國歌，包括(a) 歌唱國歌； (b) 用樂
器演奏國歌；及 (c) 播放國歌的錄音。 " 2政府當局表示，在條例

草案第 2(3)條下對奏唱國歌的提述，亦包括在無樂器或錄音伴
奏的情況下歌唱國歌 (即清唱 )。政府當局解釋，由於條例草案
第 2(3)條使用 "包括 "一詞，上文 (a)至 (c)所述的 3 種情況並非詳
盡無遺，而委員所問及其他假設性的奏唱國歌方式 (例如無伴奏
方式 )，根據條例草案第 2(3)條亦可被視為奏唱國歌。政府當局
表示，單單以上述任何一種方式奏唱國歌本身，並不會構成條

例草案第 7 條下侮辱國歌的作為，除非有關作為含有第 7 條所
指明的罪行元素 (即公開及故意侮辱國歌 )，此事屬事實問題，須
按每宗個案的實際情況作出評估。  
 
22.  委員察悉，國歌的歌詞、曲譜及奏唱速度，載於條例草

案附表 1 及 2。部分委員詢問，在奏唱國歌時更改其奏唱速度會
否構成侮辱國歌的作為。政府當局表示，控方在決定某項作為

是否違反《國歌條例》(如獲制定為法例 )時，須證明有關人士意
圖侮辱國歌，而公開及故意作出有關作為。倘若某演奏 /演唱者

在演奏 /演唱國歌期間，在沒有意圖侮辱國歌的情況下不慎彈錯

/唱錯音，這種無心之失並不會構成條例草案第 7 條下侮辱國歌
的罪行。  
 
 
條例草案第 2 部奏唱國歌 (條例草案第 3 至 5 條 ) 
 
奏唱的標準  
 
23.  條例草案第 3 條訂明奏唱國歌的標準。 3 部分委員認
為，"以符合其尊嚴的方式 "的語句涵義抽象而含糊。鑒於國歌本
                                                 
2  對奏唱國歌的提述可見於條例草案第 3、4(1)、4(2)、5(1)、7(1)(b)、7(3)(b)、

7(5)(b)及 9(1)(b)(ii)條。  
3  條例草案第 3條 ("奏唱的標準 ")訂明， "國歌須以符合其尊嚴的方式奏

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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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屬無形的概念，他們詢問何謂國歌的 "尊嚴 "。他們認為條例草
案第 3 條過於含糊，缺乏實質意義，並建議刪除該條文。政府
當局不同意刪除條例草案第 3 條的建議，並指出該條文反映《國
歌法》第六條的內容；《國歌法》第六條旨在提供指引，説明

奏唱國歌的標準。  
 
24.  范國威議員認為條例草案第 3 條不清晰 (尤其是 "尊嚴 "
一詞的涵義 )及冗贅，並擬動議一項修正案，以刪除該條文。  
  
奏唱的禮儀  
 
25.  據政府當局所述，條例草案第 4 條澄清，就奏唱國歌當
守的禮儀，只適用於 "參與或出席 "奏唱國歌場合的人。 4 政府當
局認為，該條應可釋除市民對 "在電視播放國歌時應否肅立 "及其
他類似情景的疑慮。  
 
26.  至於條例草案第 4條的適用範圍，政府當局表示，第 4條
同時適用於條例草案附表 3 列出的場合和奏唱國歌的場合。一
如條例草案第 2(3)條所界定，對奏唱國歌的提述包括條例草案
第 2(3)(a)至 (c)條所列明的情景 (請參閱第 21 段 )。部分委員認為
條例草案第 4 條的適用範圍廣泛，可能構成 "白色恐怖 "，因為該
條文令幾乎在所有情況下奏唱國歌的任何人，均受條例草案

第 4 條所規管。此外，部分委員認為 "參與或出席 "涵義不清。他
們質疑在若干情況下，旁觀者會否被視作 "參與或出席有關場合 "
的人，因為某些場合 (例如煙花匯演 )的範圍界線難以劃定。  
 
27.  部分委員亦詢問，條例草案第 4(2)(a)條中 "舉止莊重 "的
涵義為何。張超雄議員建議，"肅立 "一詞應予刪除，因為某些人
礙於身體狀況而無法站立，使用該詞可能令這些人感到尷尬。

他擬動議一項修正案，刪去條例草案第 4(2)(a)條中的 "肅立 "一
詞。  
 
28.  部分委員 (包括區諾軒議員 )建議刪去條例草案第 4 條，
他們認為該條文沒有必要，因為在判斷有否干犯侮辱國歌的罪

行時，作為判斷基礎的各項元素，已載於條例草案第 7 條。他
們認為條例草案第 4 條應予刪除，以免為未能遵守條例草案第
4 條所訂禮儀的法律後果帶來任何不確定的情況。他們促請政府
當 局 考 慮 香 港 大 律 師 公 會 所 表 達 的 意 見 [ 立 法 會

CB(2)1158/18-19(01)號文件 ]，即 "應把第 2 部豁除於國歌法例，

                                                 
4  條例草案第 4條訂明，奏唱國歌時，參與或出席有關場合的人當守的禮

儀是 (a) 肅立和舉止莊重；及 (b) 並無不尊重國歌的行為。  



 -  7  -  

而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應以現有方式草擬 ......倘若就弁言及未能
遵守第 2 部中的禮儀而言，條例草案的立法原意是不應有任何
法律後果，此目的應在條例草案中表明 "。此外，該等委員指出，
為實施《國旗法》而訂立的《國旗及國徽條例》並沒有類似的

指引性條文。  
 
29.  政府當局解釋，條例草案有兩個重點。第一，條例草案

旨在訂明國歌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象徵和標誌，並透過指引性

條文使市民尊重國歌。條例草案第 2 部 (第 3 至 5 條 )列明有關奏
唱國歌的標準、禮儀及場合，該等條文全為指引性條文，不附

帶罰則。第二，條例草案旨在就公開及故意侮辱國歌或不當使

用國歌訂立罰則。有關條文載於條例草案第 3 部 (條例草案第 6
至 8 條 )。  
 
30.  政府當局不同意刪除條例草案第 4 條的建議，因為該條
文反映《國歌法》第七條的內容，同時為市民提供指引，說明

在參與或出席奏唱國歌的場合時當守的禮儀。政府當局認為，

條例草案第 4 條與上文第 5 段所述的立法原則相符。部分其他
委員 (包括周浩鼎議員 )贊同政府當局的意見，認為由於條例草案
第 4 條僅為指引性條文，並無附帶罰則，指稱該條文會導致 "白
色恐怖 "的說法並無理據。該等委員支持保留條例草案第 4 條，
不僅在於反映《國歌法》相關條文的內容，亦為教育的目的，

以就市民在參與或出席奏唱國歌的場合時應有的行為表現提供

指引。  
 
31.  至於為何《國旗及國徽條例》並沒有與條例草案第 2 部
所載條文類似的條文，政府當局重申，並無備存紀錄，顯示政

府在 1997 年草擬《國旗及國徽條例草案》的過程中，就採納或
不採納全國性法律的個別條文所考慮的因素。  
 
32.  政府當局表示，條例草案第 4(2)(a)條中的 "舉止莊重 "一
語並無法律定義，應按其一般涵義理解。政府當局不同意把 "肅
立 "一詞刪去的建議，並認為條例草案第 4(2)(a)條反映《國歌法》
第七條所列明當守的禮儀。  
 
33.  然而，部分委員指出，條例草案第 4(2)(b)條中 "不尊重
國歌的行為 "此語句所涵蓋的範圍極廣，並可能涵蓋條例草案
第 7 條所提述的侮辱行為。他們質疑，如何能夠界定哪些是侮
辱行為，哪些是不尊重但不屬侮辱的行為；他們並質疑，警方

採用甚麼標準，決定應否採取執法行動。政府當局表示，就侮

辱國歌的罪行而言，執法機關只會根據條例草案第 7 條執法。  
 



 -  8  -  

34.  政府當局回應部分委員所表達的關注時確認，條例草案

第 4 條本身不會引致民事法律責任。法案委員會法律顧問表示，
條例草案第 4 條本身並無訂明任何民事法律責任。許智峯議員
建議在該條下加入一款，以訂明未能遵守條例草案第 4 條所訂
奏唱國歌的禮儀，不會招致任何民事法律責任。政府當局解釋，

若加入所建議的條文，根據普通法下的釋義原則，條例草案中

未有加入該款的其他條文可能會被詮釋為訂有民事法律責任。  
 
須奏唱國歌的的場合  
 
條例草案第 5 條下的規定及修訂附表 3 的權力  
 
35.  條例草案第 5 條訂明，在列於附表 3 的每個場合，須按
照標準曲譜演奏國歌，或播放國歌的官方錄音，以歌唱國歌。5 附
表 3 所列的場合包括香港特區政府的官方場合；行政機關、立
法機關和司法機關主要人員的就職宣誓儀式；升國旗儀式；特

區政府舉辦的重大體育賽事；以及法律年度開啟典禮。政府當

局表示，條例草案第 5 條旨在實施《國歌法》第四條，但作出
若干修改，以配合香港的實際情況。  
 
36.  委員察悉，根據條例草案第 5(2)條，日後若有需要修訂
附表 3，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可藉憲報公告，修訂附表 3。有
關修訂須以先訂立後審議的程序處理。陳志全議員擬動議一項

修正案，將條例草案第 5(2)條刪除，因為他認為應藉法案修訂
附表 3。他指出，在先訂立後審議的程序下，可供審議的時間有
限。他認為，附表 3 的某些新增項目可能極具爭議，只應在進
行廣泛公眾諮詢及經過立法會詳細審議後，才予以制定。  
 
作出司法誓言的宣誓儀式條例草案附表 3 第 1(c)項  
 
37.  委員察悉，條例草案附表 3 第 1(c)項包括根據《宣誓及
聲明條例》(第 11 章 )第 17 條作出司法誓言的宣誓儀式。尹兆堅
議員、郭家麒議員及毛孟靜議員擬分別動議修正案，從條例草

案附表 3 刪除第 1(c)項，因為他們認為行政機關不應干預司法機
關。  
 
  

                                                 
5  在 2019 年 4 月 25 日的法案委員會會議上，政府當局告知委員，國務院

現正訂定有關標準曲譜及樂器的規定。國務院在不久將來發布的國歌的

官方錄音，將提供交響樂、管樂器及鋼琴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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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立法會誓言的宣誓儀式條例草案附表 3 第 1(e)項  
 
38.  委員察悉，條例草案附表 3 第 1(e)項涵蓋根據第 11 章
第 19 條作出立法會誓言的宣誓儀式。部分委員詢問，若未有在
作出立法會誓言的宣誓儀式上奏唱國歌，將會有何影響。他們

關注到，在作出立法會誓言的宣誓儀式中，若立法會候任議員

沒有在該場合歌唱國歌，或在該場合奏唱國歌期間缺席，他 /她

會否被取消議員資格。  
 
39.  政府當局解釋，在制定《國歌條例》後，根據條例草案

第 5 條，奏唱國歌將成為列於條例草案附表 3 第 1(a)至 (e)項的
宣誓儀式的一部分。若在任何上述儀式中未有奏唱國歌，相關

宣誓儀式可被視作不完整。  
 
40.  政府當局進而解釋，奏唱國歌時，參與或出席有關場合

的人應遵守條例草案第 4 條所列明的禮儀 (即肅立和舉止莊重，
以及並無不尊重國歌的行為 )。沒有在列於附表 3 的場合上歌唱
國歌此行為本身，不一定構成侮辱國歌。政府當局表示，對於

只能以廣東話歌唱的人，若其以廣東話歌唱並肅立，而沒有侮

辱國歌的意圖，該人並不會違法。  
 
41.  政府當局指出，立法會議員須在參選時根據《立法會條

例》(第 542 章 )第 40 條，以及在就職宣誓時根據《基本法》第一
百零四條及第 11 章第 16(d)條和載於第 11 章附表 2 的誓言，表
明擁護《基本法》及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政

府當局解釋，在擁護 "一國兩制 "和符合《基本法》相關條文及上
述本地法例要求的前提下，立法會議員應尊重國歌作為國家的

象徵和標誌，並在宣誓儀式中參與奏唱國歌的環節。  
 
42.  政府當局表示，所有候任議員應根據《基本法》、全國

人大常委會關於《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條的解釋及本地相關法

例，在就職宣誓時作出立法會誓言。監誓人會依法決定候任議

員的宣誓是否有效。然而，根據相關的法庭判決，法庭有最終

權力按相關因素 (包括個別候任議員在宣誓儀式期間的行為 )，判
斷宣誓是否有效，繼而決定有關候任議員所作的宣誓，是否符

合就職立法會議員的法律規定。政府當局進而表示，根據全國

人大常委會關於《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條的解釋， "宣誓必須符
合法定的形式和內容要求。宣誓人必須真誠、莊重地進行宣誓，

必須準確、完整、莊重地宣讀……法定誓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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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黃碧雲議員建議，政府當局應考慮修訂相關法例，表明

候任議員須出席在作出立法會誓言的宣誓儀式中奏唱國歌的環

節，而候任議員若未有出席該環節，其宣誓便告無效。政府當

局解釋，條例草案僅旨在訂明奏唱國歌的標準、禮儀和場合，

以及向公開及故意侮辱國歌或不當使用國歌的人施加罰則。就

候任議員所作誓言的有效性作出規定的相關法律條文，已在《基

本法》第一百零四條及第 11 章中清楚載述。此外，關於根據《基
本法》、全國人大常委會關於《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條的解釋

及本地相關法例作出宣誓的法律規定，相關的法庭判決已作清

楚解釋。  
 
44.  尹兆堅議員、郭家麒議員及毛孟靜議員不支持擬議的新

安排，並擬分別動議修正案，從條例草案附表 3 刪去第 1(e)項。 
 
"特區政府舉辦的重大體育賽事 "條例草案附表 3 第 8 項  
 
45.  "特區政府舉辦的重大體育賽事 "是列於附表 3 的其中一
個場合。政府當局表示，就附表 3 的目的而言，現時由特區政
府舉辦的重大體育賽事只有一項，就是兩年一度的全港運動

會；該項賽事為全港性大型綜合運動會，並以 18 區區議會為參
賽單位。鄺俊宇議員及范國威議員擬分別動議修正案，從附表 3
刪去第 8 項，以免在《國歌條例》制定後，令足球迷產生不必
要的疑慮。  
 
"法律年度開啟典禮 "條例草案附表 3 第 9 項  
 
46.  法律年度開啟典禮列於條例草案附表 3。許智峯議員、
郭家麒議員及毛孟靜議員擬分別動議修正案，以刪除第 9 項，
因為他們認為行政機關不應干預司法機關。此外，他們察悉，

現時法律年度開啟典禮已包括奏唱國歌的環節。他們認為無須

進一步指明法律年度開啟典禮是必須奏唱國歌的其中一個場

合。  
 
 
條例草案第 3 部保護國歌 (條例草案第 6 至 8 條 ) 
 
條例草案第 6 至 8 條  
 
47.  條例草案第 3 部禁止不當使用國歌、國歌歌詞或國歌曲
譜，以及公開及故意侮辱國歌的作為。第 3 部亦就該等行為訂
立罰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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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據政府當局所述，條例草案第 6 條參照《國歌法》第八條
草擬。根據條例草案第 6(1)及 (2)條，任何人若將國歌、國歌歌
詞或國歌曲譜用於商標或商業廣告、私人喪事活動、用作公眾

場所的背景音樂，或用於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訂明的場合、

場所或目的，即屬犯罪。違反此項條文即屬犯罪，最高可處第 5 級
罰款 (即 5 萬元 )。 6 
 
49.  條例草案第 6(5)條參照《國旗及國徽條例》的做法，賦
權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日後可按需要，訂明禁止使用國歌的

場合、場所或目的。政府當局表示，除條例草案第 6(1)及 (2)條
所指明者外，香港特區政府現時並無考慮任何其他場合、場所

或目的。  
 
50.  條例草案第 7條禁止任何人意圖侮辱國歌而公開及故意
篡改國歌歌詞或國歌曲譜，以及公開及故意以歪曲或貶損方式

奏唱國歌。此項條文亦禁止任何人公開及故意以任何方式侮辱

國歌。條例草案第 7 條又禁止任何人意圖侮辱國歌而故意發布
經篡改的國歌歌詞或國歌曲譜、故意發布以歪曲或貶損的方式

奏唱的國歌，或故意發布以任何方式侮辱國歌的情況。為施行

禁止條文，條例草案第 7(8)條載有 "侮辱 "及 "發布 "的定義。違反
任何禁止條文，即屬犯罪，最高罰則為第 5 級罰款 (即 5 萬元 )
及監禁 3 年。  
 
51.  條例草案第 8 條訂明，就條例草案第 3 部的目的而言，
凡樂曲、文字或曲譜與國歌、國歌歌詞或國歌曲譜的相似程度，

足以使人合理地相信該樂曲、該等文字或該曲譜就是國歌、國

歌歌詞或國歌曲譜，或國歌、國歌歌詞或國歌曲譜的部分，則

該樂曲、該等文字或該曲譜須視為國歌、國歌歌詞或國歌曲譜。 
 
不當使用國歌的罪行  
 
52.  關於條例草案第 6(1)(a)條訂明，不得將國歌、國歌歌詞
或國歌曲譜用於商標，部分委員詢問，本身是樂曲的國歌可如

何用於商標。政府當局解釋，根據《商標條例》 (第 559 章 )

                                                 
6  條例草案第 6(4)條訂明，任何人干犯不當使用國歌、國歌歌詞或國歌曲

譜的罪行，  
( i )  如屬用於商標或商業廣告的情況，一經定罪，可處第 5 級罰款；

或  
( i i )  如屬用於私人喪事活動；或用於根據第 6(5)條訂明的場合、場所

或目的；或用作公眾場所的背景音樂的情況，一經定罪，可處第 2級
罰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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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2)條，商標可由包括聲音在內的多項元素所構成。 7 政府當
局表示，若某商標由國歌歌詞或國歌曲譜組成，亦屬違反條例

草案第 6(1)(a)條。儘管如此，將 "國歌 "或 "義勇軍進行曲 "等字眼
用於商標，並無違反條例草案第 6(1)(a)條。  
 
53.  對於條例草案第 6(1)(a)條訂明，不得將國歌用於商業廣
告，雖然委員普遍並無異議，但部分委員詢問，就某場合或活

動 (例如慈善活動及足球賽事 )而言，若有奏唱國歌，而該場合或
活動亦有展示其商業贊助商的品牌名稱或標識，此情況會否構

成 在 商 業 廣 告 中 不 當 使 用 國 歌 ， 並 因 而 違 反 條 例 草 案

第 6(1)(a)條。政府當局澄清，即使在某個獲商業贊助的場合或
活動上展示贊助商的品牌名稱或標識，只要沒有將國歌用於商

業廣告，在該場合或活動中奏唱國歌，並不會違反條例草案

第 6(1)(a)條。  
 
54.  部分委員要求當局澄清，可否將國歌用於商品。政府當

局表示，此做法並不會違反條例草案第 6(1)(a)條，該條文只禁
止將國歌用於商標或商業廣告。  
 
55.  部分委員詢問，將國歌歌詞的某些文字用於商標或商業

廣告，會否違法。政府當局表示，根據條例草案第 8 條所訂，
這須視乎該等文字與國歌歌詞的相似程度，是否足以使人合理

地相信該等文字就是國歌歌詞或國歌歌詞的部分。  
 
56.  政府當局進一步表示，條例草案第 6(3)條中的 "合理辯
解 "屬一項免責辯護。如控方已證明罪行的所有元素，法庭便會
考慮被告是否有 "合理辯解 "作為免責辯護。至於某個案中的被告
是否獲得免責辯護，必須依據每宗個別個案的案情及每項關鍵

資料 (包括作為抗辯的聲稱理由 )來衡量。  
 
57.  關於條例草案第 6(2)條訂明，國歌不得用作公眾場所的
背景音樂，政府當局解釋，舉例而言，在公眾場所中持續播放

並非作特定用途的音樂，可被視作背景音樂。政府當局在回應

部分委員所提出的關注事項時澄清，若在電影或舞台表演 (例如
舞蹈及話劇 )中播放國歌，國歌會被視作有關藝術創作的一部
分，上述情況因此並不會違反條例草案第 6(2)條。  
 

                                                 
7  根據第 559 章第 3(2)條，商標可由文字 (包括個人姓名 )、徵示、設計式

樣、字母、字樣、數字、圖形要素、顏色、聲音、氣味、貨品的形狀或

其包裝，以及該等標誌的任何組合所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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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張超雄議員擬就條例草案第 6 條動議修正案，訂明違反
條例草案第 6 條既不會構成罪行，亦不會受到懲處。陳志全議
員擬動議修正案，以刪除條例草案第 6(1)(c)及 (5)條，有關條文
訂明，為施行條例草案第 6(1)(c)條，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獲
賦權訂明場合、場所或目的。  
 
侮辱國歌的罪行  
 
"侮辱 "的定義  
 
59.  部分委員認為，條例草案第 7 條中 "侮辱 "一詞的定義含
糊。部分委員關注到，若某項創作的內容帶有諷刺成分，並涉

及奏唱國歌，當局以何準則決定該項創作是否構成侮辱國歌，

以致違反條例草案第 7 條。  
 
60.  政府當局表示，本地法例中有超過 30 項法例訂明侮辱
的罪行，但無一就 "侮辱 "確立定義，該詞應按其一般的涵義理
解。政府當局進而表示，考慮到國歌重要的憲制地位、有必要

維護國歌作為國家獨有的象徵和標誌的尊嚴，以及終審法院在

香港特區  訴  吳恭劭及另一人 (1999)一案所頒布的判決書，條例
草案第 7(8)條將 "侮辱 "界定為 "就國歌而言，指損害國歌作為中
華人民共和國的象徵和標誌的尊嚴 "。此舉的效力是， "侮辱 "一
詞在相關條文中指損害國歌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象徵和標誌

的尊嚴。政府當局認為，有關定義已令 "侮辱 "一詞的涵義確切，
亦為法庭審理案件提供了明確的基礎。  
 
61.  政府當局進而解釋，控方在證明某作為構成條例草案

第 7 條所訂的罪行時，除須證明有關行為構成條例草案第 7 條
所訂明的侮辱作為 (即犯罪行為 (actus reus))外，還須證明有關的
人是意圖侮辱國歌 (即犯罪意圖 (mens rea))而公開及故意作出該
作為，然後才可根據條例草案第 7 條提出檢控。政府當局強調，
某作為是否構成 "侮辱作為 "屬事實問題，須按每宗個案的實際情
況作出評估。警方會視乎每宗個案的實際情況及搜集所得的證

據，根據條例草案第 7 條作出評估。只有在搜集到充足證據，
顯示相關作為構成公開及故意侮辱國歌的情況下，有關當局才

會提出檢控。舉證責任落於檢控的一方，而法庭會按本港一貫

處理刑事案件的標準 (即毫無合理疑點 )，就案件作出判決。政府
當局強調，當局需要證明該罪行的犯罪意圖 (mens rea)，才可確
立違反條例草案第 7 條。因此，若市民沒有意圖侮辱國歌，便
無須擔心 "誤墮法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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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然而，部分委員認為，在斷定某作為會否產生損害國歌

尊嚴的效果時，有關判斷極為主觀及抽象。為提供保障，張超

雄議員建議加入條文，訂明若被控人透過涉嫌不合法作為所表

達的是客觀事實，則可以此作為 "合理辯解 "。然而，政府當局未
有採納此建議。  
 
63.  部分委員詢問，在私人會所內作出涉嫌侮辱國歌作為，

會否被視作 "公開 "作出。他們又詢問在場人數是否箇中關鍵。政
府當局解釋， "公開 "的涵義指 "公眾能目睹、讓公眾目睹 "。亦有
一些先例，當中在私人處所內作出的作為，由法庭裁定為公開

作出的作為，因為有關作為能讓公眾人士看見。政府當局重申，

當局須按實際情況及搜集所得的證據評估每宗個案。  
 
64.  部分委員要求政府當局提供資料，闡述在普通法司法管

轄區中有關侮辱一首樂曲的尊嚴的案例。政府當局回覆法案委

員會，當局就有關侮辱國歌的尊嚴的案件搜集資料時，並無發

現任何相關個案。政府當局闡釋，就國歌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

的象徵和標誌的尊嚴而言，正如政府當局向法案委員會提供的

文件 [立法會 CB(2)893/18-19(02)號文件 ]所述，終審法院在香港
特區  訴  吳恭劭及另一人 (1999)一案的判決書中指出，"國旗是中
華人民共和國的象徵，是國家和國家主權的象徵。它代表中華

人民共和國，代表她的尊嚴、統一及領土完整……中華人民共和
國這個社會，即包括香港特別行政區在內的整個國家，具有保

護作為國家獨有象徵的國旗之合法利益。 "與國旗及國徽一樣，
國歌是《憲法》訂明的國家象徵和標誌，因此代表國家的尊嚴。 
 
條例草案第 7(1)條  
 
65.  關於條例草案第 7(1)(a)條訂明，任何人如意圖侮辱國
歌，而公開及故意 "篡改國歌歌詞或國歌曲譜 "，即屬犯罪，部分
委員詢問，任何人如在其文章中引述部分國歌歌詞 (例如 "起來！
不願做奴隸的人們！ ")，又或在口號 /標語寫上該等字句並篡改

當中部分字句 (例如 "起來！不願做維穩社工的人們！ ")，上述條
文會否對其適用。  
 
66.  政府當局解釋，一如條例草案第 8 條訂明，這視乎有關
字句與國歌歌詞的相似程度，是否足以使人合理地相信有關字

句就是國歌歌詞或國歌歌詞的部分。若然，有關當局便會審視

該作為是否基於意圖侮辱國歌而作出，以及是否 "公開 "和 "故意 "
作出。儘管如此，政府當局表示，若國歌歌詞是純粹用來表達

一個人的政治意見，當中不涉及侮辱國歌的意圖，則不會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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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例草案所訂的罪行。政府當局強調須按每宗個案本身的事

實，考慮每宗個案。  
 
67.  政府當局又指出，終審法院在香港特區  訴  吳恭劭及
另一人 (1999)一案的判決書中確立了一點，就是 "有關法例禁止
侮辱國旗及區旗，這並不是一個對發表自由的廣泛限制，而是

一個有限度的限制。不論有關人士欲發表的是甚麽信息，該法

例都只是禁止一種發表形式，即侮辱國旗及區旗這一形式，並

沒有干預該名人士以其他形式去發表同樣信息的自由。 ......"
同樣地，條例草案保護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象徵和標誌的國

歌的尊嚴，只限制了一種表達方式 (即禁止市民以公開和故意侮
辱國歌的方式表達意見 )，並沒有限制市民擬表達的信息的內
容。政府當局認為，條例草案對言論及表達自由所施加的限制

是有限度和合理的，並無違反《基本法》及《香港人權法案條

例》 (第 383 章 )所訂對言論及表達自由的保障。  
 
68.  關於條例草案第 7(1)(a)條，部分委員詢問，國歌的衍生
作品若載有經篡改的國歌歌詞，而其目的是讚頌國歌，會否構

成該條文所訂的罪行。政府當局表示，終審法院已在香港特
區  訴  吳恭劭及另一人 (1999)一案的判決書中述明，在國旗及區
旗上塗劃讚美的字句 (而不像通常的情況為了傳達抗議的信息而
寫的字句 )，會構成《國旗及國徽條例》及《區旗及區徽條例》
第 7條所指的罪行，即以塗劃方式侮辱國旗及區旗的罪行。8 政府
當局進一步表示，國歌作為國家的標誌和象徵，有其獨特性和

特殊性。因此，若篡改國歌歌詞的意圖是侮辱國歌，任何公開

及故意篡改國歌歌詞的作為，即使其目的是讚頌國歌，均可構

成條例草案第 7(1)(a)條所訂的罪行。  
 
69.  至於條例草案第 7(1)(b)條訂明，任何人如意圖侮辱國
歌，而公開及故意 "以歪曲或貶損的方式奏唱國歌 "，即屬犯罪，
部分委員詢問 "歪曲 "的涵義為何。政府當局表示，"歪曲 "一詞並
無法律定義，應按其一般的涵義理解。政府當局解釋，就條例

草案第 7(1)(b)條而言，該詞應理解為以偏離奏唱國歌的一般方
式奏唱國歌。部分委員詢問，若任何人一如部分美國超級盃球

員在奏唱國歌時單膝跪下，會否被視作以 "歪曲 "的方式奏唱國
歌。政府當局表示，有關當局須審視有關作為是否一如條例草

案第 7 條所訂，是基於意圖侮辱國歌而作出，以及是否 "公開 "
及 "故意 "作出。  
 

                                                 
8 請參閱終審法院的判決書第 44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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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部分委員詢問，政府當局可如何證明某人有否 "意圖侮
辱國歌 "，以及哪些證據可證明某人有此意圖。政府當局表示，
若任何人在作出侮辱國歌的作為前表明他有意圖侮辱國歌，這

會視作有效的證據。至於 "故意侮辱國歌 "的表述方式，政府當局
解釋，其他刑事罪行普遍存在 "故意 "的元素，而控方須負責舉
證，以證明被控人故意作出某作為。  
 
條例草案第 7(2)條  
 
71.  部分委員極為關注，條例草案第 7(2)條訂明， "任何人
如公開及故意以任何方式侮辱國歌，即屬犯罪 "。他們認為 "以任
何方式 "一語的涵蓋範圍太闊，並要求政府當局解釋草擬此條文
背後的理據。他們亦關注到，條例草案第 7(2)條的草擬方式是
否令其涵蓋範圍，甚至較《國歌法》第十五條 (條例草案第 7(2)條
據此草擬 )的涵蓋範圍還要闊。  
 
72.  政府當局解釋，條例草案第 7 條是參照《國歌法》
第十五條草擬的。為了在條例草案中盡量反映《國歌法》的立

法原意，條例草案第 7(1)條所使用的字句，與《國歌法》第十五條
中 "故意篡改國歌歌詞、曲譜，以歪曲、貶損方式奏唱國歌 "的用
字相似；而條例草案第 7(2)條所使用的字句，則與《國歌法》
第十五條中 "以其他方式侮辱國歌 "的字句相似。條例草案
第 7(2)條並無採用《國歌法》第十五條中 "以其他方式 "的表述方
式，是因為根據在香港詮釋法例的一般原則及就條例草案第 7 條
而言，"以其他方式 "可詮釋為與條例草案第 7(1)條所訂的行為屬
同一類別的行為。這不能全面反映《國歌法》第十五條的立法

原意。  
 
73.  政府當局進一步表示，只能夠被條例草案第 7(2)條涵蓋
但不能被條例草案第 7(1)條涵蓋的一類作為的例子，是任何人
在奏唱國歌的場合就國歌發出噓聲，意圖侮辱國歌。政府當局

解釋，儘管條例草案不能詳盡無遺地開列所有可能與國歌有關

的侮辱行為，但條例草案第 7 條已清楚列出構成罪行的元素。
政府當局指出，終審法院在香港特區  訴  吳恭劭及另一人 (1999)
一案的判決書中亦確立了一點，就是 "一條旨在維護具象徵意義
的旗幟的尊嚴而制定的法例，必須全面保護旗幟免遭侮辱，才
能產生應有的效力。 " 
 
74.  部分委員促請政府當局在草擬法案的條文時確保條文

清楚明確，尤其須清楚說明法案旨在禁止的作為，令市民不會

誤墮法網，或須揣測相關法律條文的涵義。陳志全議員建議，

政府當局應以《國旗及國徽條例》作為參考，因為該條例訂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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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被禁止的具體作為 (例如毀損、塗劃、玷污或踐踏國旗或國
徽 )，並應設法在條例草案第 7(2)條中盡量開列各類與國歌有關
的侮辱行為，而不是使用 "以任何方式 "的表述方式。他擬動議一
項修正案，刪除條例草案第 7(2)條，因為他認為 "以任何方式 "
一語太過含糊。基於同一理由，他亦擬動議一項修正案，刪除

條例草案第 7(4)條，因為該條同樣載有 "以任何方式 "的表述方
式。 9 
 
75.  政府當局指出，約有 280 項現有本地法例的罰則條文
中，載有 "以任何方式 "的表述方式。政府當局解釋，有別於本身
是實體物品的國旗及國徽，國歌是一首樂曲。要在條例草案中

詳盡無遺地訂明所有被禁止的侮辱國歌的方式並不可能。再

者，條例草案第 7(8)條已就國歌提供 "侮辱 "的定義，意指 "損害
國歌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象徵和標誌的尊嚴 "。政府當局認
為，這為法庭提供明確的基礎，以決定被控人有否干犯條例草

案第 7 條所訂的罪行。此外，條例草案第 7 條已清楚列出構成
罪行的所有元素。  
 
76.  陳志全議員詢問，在《國歌條例》制定後，楊凱莉 (2018 年
10 月在其住宅內進行網路直播時違反《國歌法》第十五條的內
地人士 )的事件如在香港發生，會否亦被視作違反條例草案
第 7 條。政府當局解釋，在缺乏個案詳情的情況下，單憑觀看
相關短片，不能說明或判斷該行為是否具有構成罪行所需的元

素 (即意圖侮辱國歌 )，以確立條例草案第 7 條所訂的罪行。  
 
77.  部分委員依然認為 "以任何方式 "一語過於含糊。許智峯
議員建議以 "以令人客觀地認為是侮辱國歌的方式侮辱國歌 "，取
代條例草案第 7(2)條中的 "以任何方式侮辱國歌 "。他認為，在考
慮某作為會否構成條例草案第 7 條所訂的罪行時，具備客觀的
元素相當重要。政府當局解釋，控方將承擔舉證責任，而法庭

會採用香港刑事案件的慣常舉證準則 (即毫無合理疑點 )，就相關
案件作出裁定。因此，政府當局認為現有草擬方式會達致相同

的確保客觀的目的。  
 
78.  張超雄議員亦提述部分美國超級盃球員在奏唱美國國

歌時單膝跪下的事件，並詢問此類作為會否被視作條例草案

第 7(2)條下的故意 "以任何方式 "侮辱國歌，而所涉人士一經定
罪，可處第 5 級罰款及監禁 3 年；抑或只會被視作條例草案
第 4(2)(b)條下的 "不尊重國歌 "的行為，不會有任何罰則。政府

                                                 
9 條例草案第 7(4)條訂明， "任何人如意圖侮辱國歌，而故意發布以任何

方式侮辱國歌的情況，即屬犯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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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局解釋，上述作為顯然不符合條例草案第 4(2)(b)條。然而，
應該注意的是，決定有否違反條例草案第 7 條的並非單憑行為
(即犯罪行為 )，亦必須具備 "意圖侮辱國歌 "的元素 (即犯罪意
圖 )，才可確立某人是否已干犯侮辱國歌的罪行。  
 
網上發布 (條例草案第 7(3)及 (4)條 ) 
 
79.  委員察悉，條例草案第 7(3)及 (4)條禁止與侮辱國歌有關
的發布作為。條例草案第 7(8)條提供 "發布 "的定義。 10 部分委員
詢問，純粹轉發載有侮辱國歌的材料的短片或超連結，又或對

其 "讚好 "及在某人的互聯網社交媒體群組分享該短片，會否違反
條 例 草 案 第 7(3)及 (4)條 。 政 府 當 局 表 示 ， 根 據 條 例 草 案
第 7(8)條，在網上平台及社交平台向公眾分發、傳布或提供侮
辱國歌的材料，可構成條例草案第 7(3)及 (4)條所指的 "發布 "作
為，這與《國歌法》的立法原意一致。控方除須證明有關行為

構成條例草案第 7(3)或 (4)條所訂的 "發布 "作為外，亦須證明有
關人士意圖侮辱國歌而故意發布相關材料，方可根據條例草案

第 7(3)或 (4)條提出檢控。  
 
80.  政府當局進一步表示，為保障可合理地發布侮辱國歌的

材料 (例如傳媒作公允報道或教師作教學用途 )，以及讓公眾清楚
知道，沒有意圖侮辱國歌而發布材料，不會構成刑事罪行，條

例草案第 7(5)條清楚訂明，任何人如發布侮辱國歌的材料而沒
有意圖侮辱國歌，該人並無干犯罪行。  
 
81.  關於條例草案第 7(8)條所載 "發布 "的定義，委員詢問，
條例草案第 7(8)(b)條所載 "公眾 "的定義為何。委員詢問，若任
何人只在其 WhatsApp 群組的成員之間分享被指是非法的材
料，會否違法。政府當局解釋，這視乎有關個案的情況而定。

政府當局亦沒有確實說明，群組內有多少名成員才符合 "公眾 "
的涵義。  
 
82.  政府當局表示，根據香港普遍適用的法律原則，條例草

案不具追溯力。在條例草案生效後，某人如意圖侮辱國歌，而

故意發布侮辱國歌的材料，一如條例草案第 7(3)或 (4)條所訂
者，即使該等材料在條例草案生效前製作，該人仍可能違反條

例草案第 7 條。同樣地，如任何人在條例草案生效後繼續發布
該等材料以侮辱國歌，可構成違反條例草案第 7 條。  
                                                 
10 條例草案第 7(8)條訂明，條例草案第 7 條所指的 "發布 "包括 (a) 向公眾

作出的任何形式的通訊，包括講話、書寫、印刷、展示通告、廣播、於

屏幕放映及播放紀錄帶或其他經記錄的材料；及 (b) 向公眾分發、傳布
或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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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委員詢問，雖然在條例草案生效前製作侮辱國歌的材料

的人將無須負上責任，但若該等材料已上載到互聯網，警方會

否要求移除該等材料。政府當局表示，若警方知悉有該等材料，

會與互聯網服務供應商聯絡，以移除該等材料。進行這個步驟

無須經過法庭程序。此做法與處理在互聯網上發布的其他非法

材料 (如侵犯版權的材料 )的做法一致。  
 
84.  委員詢問，若有足球迷在海外舉行但在香港直播的足球

賽事中就國歌發出噓聲，該足球迷會否違反條例草案的規定。

政府當局解釋，一般而言，在香港境外作出的作為不會受條例

草案規範。然而，若有關足球迷在香港境內將其在足球賽事中

就國歌發出噓聲的作為製成錄像影片並將之發布，則條例草案

第 7 條或會適用。  
 
85.  部分委員詢問，網站管理員會否因為使用者發布侮辱國

歌的材料而須負上刑事法律責任。政府當局表示，這視乎有關

的網站管理員有否意圖侮辱國歌，以及執法機關收集所得的證

據而定。一般而言，若網站管理員並不知悉使用者在互聯網上

發布侮辱國歌的材料，將難以確立網站管理員意圖侮辱國歌。  
 
86.  政 府 當 局 回 應 委 員 的 詢 問 時 確 認 ， 《 警 隊 條 例 》

(第 232 章 )載有法定條文，讓警方在沒有手令的情況下檢取財
產。警方就在互聯網上干犯條例草案下的罪行進行調查後，會

檢取包括電腦器材在內的財產；就此，政府當局表示，根據警

方的一般做法，警方會在檢取該等財產前申請手令。  
 
罰則水平 (條例草案第 7(6)條 ) 
 
87.  條例草案第 7(6)條訂明，任何人犯第 7 條所訂罪行，一
經定罪，可處第 5 級罰款及監禁 3 年。政府當局表示，上述罰
則水平與《國旗及國徽條例》就侮辱國旗或國徽的罪行所訂的

罰則水平一致。  
 
88.  部分委員認為，政府當局應透過教育引導市民尊重國

歌，而非訂立嚴苛的罰則。他們認為，擬議罰則與有關罪行的

嚴重程度完全不相稱。此外，他們認為擬議罰則沒有必要與《國

旗及國徽條例》就侮辱國旗或國徽的罪行所訂的罰則看齊。該

等委員亦指出，根據政府當局就其他國家與國歌有關的法例提

供的資料 [立法會 CB(2)995/18-19(01)號文件的附件 ]，在該文件
所涵蓋的國家當中，只有德國就侮辱該國的國歌所訂的罰則，

與條例草案所建議的罰則處於同樣高的水平，而不少國家並無

制定與國歌有關的法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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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政府當局表示，第 5 級罰款及監禁 3 年是侮辱國歌的罪
行的最高罰則水平。法庭會根據每宗個案的實際情況，決定應

否向違反條例草案相關條文的人施加罰則，以及應施加甚麼罰

則。政府當局解釋，每個國家或地方皆有本身的歷史、憲制制

度及實際情況，因此所採取的做法不盡相同。政府當局指出，

《憲法》第四章就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旗、國徽、國歌及首都

訂定條文。國旗、國徽及國歌是國家的象徵和標誌。政府當局

認為，條例草案所訂的罰則水平，宜與《國旗及國徽條例》就

類似罪行所訂的罰則水平看齊。  
 
90.  黃碧雲議員及陳志全議員擬就條例草案第 7(6)條動議
修正案，分別把擬議罰則水平降至第 3 級罰款 (即 1 萬元 )及監禁
6 個月，以及第 1 級罰款 (即 2,000 元 )及監禁 1 個月。  
 
檢控時限 (條例草案第 7(7)條 ) 
 
91.  政府當局解釋，執法機關認為，違反條例草案第 7 條的
個案很大機會牽涉大量人士或使用互聯網，所需的調查及搜證

時間較長。為在有效執法與合理檢控時限之間作出平衡，條例

草案第 7(7)條把檢控時限定為警務處處長發現或知悉有關罪行
的日期之後 1 年內，或犯該罪行的日期之後 2 年內，以較早者
為準。 11 
 
92.  政府當局表示，訂明較長的檢控時限的現行法例例子甚

多，包括《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第 485 章 )第 47D條 12、《個

人資料 (私隱 )條例》(第 486 章 )第 64B條 13，以及《版權條例》(第
528 章 )第 120A條 14。  
 

                                                 
11 關於條例草案第 7(7)(a)條所述警務處處長 "發現 "或 "知悉 "有關罪行的

日期的涵義，政府當局表示，根據案例，警務處處長根據可信的資料知

悉組成某罪行的基要成分的相關和重要事實 (包括違法者的身份 )之
時，該罪行即獲警務處處長 "發現 "或 "知悉 "。  

12 《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第 47D 條   提出檢控的時限  
(1) 儘管有《裁判官條例》(第 227 章 )第 26 條的規定，除非另有指明，

否則就本條例或本條例之下的附屬法例所訂罪行 (可公訴罪行除
外 )而提起的法律程序，可在該罪行發生後的 3 年內提出。  

13 《個人資料 (私隱 )條例》第 64B 條   提出告發等的時限  
(1) 儘管有《裁判官條例》 (第 227 章 )第 26 條的規定，針對本條例所

訂罪行的申訴或告發，可在該罪行發生當日後起計的 2 年內，向
裁判官作出或提出。  

14 《版權條例》第 120A 條   提出檢控的時限  
自犯本條例所訂罪行的日期起計的 3 年屆滿後，不得就該罪行而提出
檢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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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對於政府當局認為有充分理據，需要訂立較長的檢控時

限，部分委員不表信服，並指出在資訊科技的協助下，已便利

現時進行執法工作。此外，他們察悉，《國旗及國徽條例》所

訂罪行的法律程序亦只可在 6 個月內提出。胡志偉議員擬動議
一項修正案，刪除條例草案第 7(7)條，而陳志全議員則擬就條
例草案第 7(7)(a)及 (b)條動議修正案，縮短擬議檢控時限。  
 
94.  許智峯議員、楊岳橋議員及范國威議員擬分別動議修正

案，刪除條例草案第 7 條的所有條文。張超雄議員擬就條例草
案第 7 條動議修正案，以訂明違反條例草案第 7 條既不會構成
罪行，亦不會受到任何懲處。  
 
 
條例草案第 4 部    "推廣國歌" 
 
條例草案第 9 至 10 條  
 
95.  條例草案第 9 條規定，教育局局長須就將國歌納入小學
教育及中學教育發出指示，使學生學習歌唱國歌；及以教育學

生國歌的歷史及精神及奏唱國歌的禮儀。條例草案第 10 條訂明
多項事宜，包括規定通訊事務管理局須就有關廣播牌照作出決

定或發出指示，規定有關牌照持有人於行政長官所規定或可規

定的每個日期，在領牌服務內藉政府宣傳聲帶或政府宣傳短片

(統稱為 "政府宣傳聲帶 /短片 ")廣播國歌。  
 
納入小學及中學教育  
 
對教育界的自主權造成的影響  
 
96.  部分委員極為關注，教育局局長日後發出的指示是否強

制性質，以及該等指示對小學和中學的教學自主權有何影響。

他們關注到，教師在執行該等指示時會否承受不當的壓力，以

及政府當局會否藉此機會進行洗腦教育。政府當局解釋，條例

草案第 9 條旨在反映《國歌法》第十一條所載有關將教授國歌
納入中小學教育的規定，同時兼顧香港的實際情況。政府當局

指出，條例草案第 9 條只向教育局局長施加法律責任，以就將
國歌納入小學及中學教育發出指示。該等指示旨在規定有關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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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實施條例草案第 9(1)(a)及 (b)條。 15 在條例草案獲通過後，教
育局局長會透過現行機制，向學校發出通告及相關指引。有關

的通告及指引會在適當時候上載到教育局的網站。政府當局進

一步指出，國歌的學習內容目前已蘊含於小學和中學的學科課

程，例如小學的常識科、小學和中學的音樂科，以及德育、公

民及國民教育之內。政府當局並不預期，學校會不遵從教育局

局長為實施條例草案第 9 條而發出的指示。  
 
97.  政府當局表示，條例草案第 9 條的精神是教育學生尊重
國歌。如何教育學生尊重國歌是學與教的問題，全屬教師的專

業範疇。教師在教學時會作出專業判斷，包括揀選最切合其學

生的學習需要和能力的教與學材料。教育局並無規定須就教授

國歌使用哪些教與學材料。  
 
98.  部分委員詢問，條例草案第 9(1)(b)(i)條中 "國歌的精神 "
的涵義為何，以及當中是否包括條例草案弁言所述的 "弘揚愛國
精神 "。他們進一步詢問，教育局局長會否在其根據條例草案
第 9 條發出的指示中，述明教授國歌不應涉及教育學生愛政權。
部分委員亦詢問，在條例草案獲通過後，若向學生講授國歌填

詞人田漢先生在文化大革命期間被迫害至慘死的事件，以此作

為本地學校的國歌學習內容，會否構成侮辱國歌的罪行。  
 
99.  政府當局表示， "國歌的精神 "是凝聚民族團結。國歌的
學習內容已蘊含於小學和中學的現有課程，該等課程由課程發

展議會設計並按需要更新。除教育學生尊重國歌及認識國歌的

背景外，將國歌納入小學及中學教育，旨在培養學生對國家和

社會的歸屬感。  
 
100.  部分委員詢問，教育局日後會否透過例如測試個別學校

的學生能否歌唱國歌，以評估個別學校有否遵從教育局局長根

據條例草案第 9 條發出的指示。他們亦關注到，若學生不尊重
國歌，教育局會否對學校作出懲處。政府當局指出，學生的行

為受多項因素影響。條例草案第 9 條並無訂明學生在學習國歌
後需要展示任何學習成果。政府當局表示，一如教授其他科目

課程的情況，若教師在教學方面遇到困難或其教學未達預期成

                                                 
15 "9. 納入小學及中學教育  

(1) 教育局局長須就將國歌納入小學教育及中學教育發出指示  
(a) 使學生學習歌唱國歌；及  
(b) 以教育學生  

( i)  國歌的歷史及精神；及  
( i i )  奏唱國歌的禮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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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學校便須考慮應如何處理此情況，並應為教師提供所需支

援，務求作出改善。  
 
101.  部分委員進一步詢問，若學校拒絕遵從教育局局長發出

的指示，有否任何法律後果。政府當局解釋，條例草案第 9 條
或其他條文並無把違反教育局局長根據條例草案第 9 條發出的
指示定為刑事罪行，因此亦沒有罰則。教育局一直採取行政措

施，例如發出口頭 /書面勸諭及警告，以跟進在學校運作方面所

發現的違規事宜 (包括不遵從教育局局長發出的指示 )。如個別學
校依然不遵從有關規定及作出糾正，《教育條例》 (第 279 章 )
的相關條文賦權教育局局長作出跟進。政府當局表示，小學和

中學均有教授學生歌唱國歌，而社會上對教育學生尊重國歌並

無異議。政府當局並不預期，學校會不遵從教育局局長為實施

條例草案第 9 條而發出的指示。  
 
102.  部分委員關注到，國際學校及取錄非華語學生的學校會

否亦須教授國歌。政府當局強調，由於尊重是一種基本價值，

因此所有中小學生，不論其國籍為何，均應有機會學習國歌及

培養對國歌的尊重。在條例草案獲通過後，教育局會向所有小

學和中學 (包括國際學校 )發出同一套指示性質的指引，以進行相
關工作。政府當局指出，《國歌法》第十一條亦適用於內地所

有中小學，包括國際學校。  
 
處理在校舍內發生的侮辱行為  
 
103.  委員詢問，若學生在校舍內故意作出不尊重國歌的作

為，是否由學校決定應如何處理。政府當局表示，如何處理學

生在校舍內的不當行為，應交由學校和教師按其專業判斷處

理，而有關處理方式應達到教育的目的。就對國歌不尊重的行

為而言，學校應因應本身的情況及慣常的輔導和指導安排，以

合理、公平和合法的方式，處理有關個案。  
 
104.  部分委員詢問，學生如在校舍內作出侮辱國歌的作為，

而相關作為已向警方舉報，所涉學生會否被檢控。政府當局表

示，學生在校舍內的不當行為應由學校及教師處理，但如有市

民舉報懷疑違法行為，警方有責任作出跟進。  
 
105.  許智峯議員、譚文豪議員、范國威議員及毛孟靜議員擬

分別動議修正案，刪除條例草案第 9 條。他們認為該條文並無
必要，因為國歌的學習內容已蘊含於小學和中學的學科課程，

該條文只會令學校和教師承受不必要的壓力。葉建源議員擬就

條例草案第 9(1)條動議一項修正案，以 "通告 "取代 "指示 "。張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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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議員擬動議一項修正案，加入新訂第 9(1)(b)(iii)條，以訂明 "愛
國不等於愛政府 "。  
 
納入聲音廣播服務及本地電視節目服務  
 
106.  據政府當局所述，條例草案第 10 條會透過現時廣播政
府宣傳聲帶 /短片的機制實施，而通訊事務管理局及政府新聞處

會按照此機制作出跟進。根據相關的牌照條款及通訊事務管理

局作出的決定或發出的指示，本地免費電視台及電台現時須在

每條頻道每小時的廣播中，撥出不超過一分鐘時間，免費廣播

政府宣傳短片 /聲帶。本地收費電視台則須在指定頻道每兩小時

的廣播中，撥出不多於一分鐘時間免費廣播政府宣傳短片。  
 
107.  部分委員詢問，不遵從條例草案第 10 條會否受到懲處。
政府當局表示，若持牌機構並無依照規定藉政府宣傳聲帶/短片

廣播國歌，通訊事務管理局會按既定程序處理此類個案，包括

給予持牌機構合理機會作出申述，然後決定有關持牌機構有否

違反牌照條款或通訊事務管理局發出的指示。若發現持牌機構

違反有關規定，通訊事務管理局可作出適當懲處。目前，本地

電視和聲音廣播持牌機構廣播政府宣傳聲帶 /短片的機制行之

有效，近年亦沒有出現蓄意違反有關規定的情況。  
 
108.  條例草案第 10(4)條賦權行政長官為持牌機構藉政府宣
傳聲帶 /短片廣播國歌而規定日期。政府當局解釋，《國歌法》

第十三條亦規定，內地廣播機構在重要的國家法定節日和紀念

日廣播國歌。香港特區政府為廣播國歌而規定日期時，會參考

《國歌法》第十三條所述的節日和紀念日，並會因應香港的實

際情況作出調整。  
 
109.  部分委員詢問，上述為持牌機構藉政府宣傳聲帶 /短片

廣播國歌而規定日期的權力，為何並非由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

議行使，使之與條例草案第 5(2)及 6(5)條看齊；該兩項條文分別
訂明，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可就條例草案附表 3 所列的場合
作出增刪，以及為施行條例草案第 6(1)(c)條，訂明場合、場所
或目的。他們亦質疑是否有必要賦權行政長官為持牌機構藉政

府宣傳聲帶 /短片廣播國歌而規定日期，因為國歌的政府宣傳短

片已每天在電視頻道廣播一次。范國威議員擬動議一項修正

案，在條例草案第 10(4)條中，以 "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 "取代
"行政長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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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政府當局表示，《國旗及國徽條例》亦訂明行政長官可

規定必須展示或使用國旗及國徽的機構、場合及其他場所，以

及展示或使用國旗及國徽所必須遵從的方式及條件。有關規定

必須在憲報刊登，並非附屬法例。政府當局草擬條例草案第 10 條
時參考了此項安排，即行政長官可規定必須藉政府宣傳聲帶/短

片廣播國歌的日期，而有關規定在作出後必須於切實可行範圍

內盡快在憲報刊登。政府當局認為，條例草案第 10(4)條所訂的
安排合適。  
 
111.  譚文豪議員擬動議一項修正案，刪除條例草案第 10 條。
他認為即使沒有該條文，現時亦已設有本地電視和聲音廣播持

牌機構廣播國歌的政府宣傳聲帶/短片的機制。他認為條例草案

第 10 條並無必要。  
 
 
條例草案第 5 部    補充條文 (條例草案第 11 條 ) 
 
112.  條例草案第 11 條訂明，在香港內觸犯有關國歌的規定
的罪行，按照香港法律進行調查及予以檢控。此條文亦訂明，

如《國歌條例》與《國歌法》有不相符之處，《國歌條例》須

解釋為《國歌法》的特別實施或改編本，並如此實施。  
 
113.  政府當局表示，條例草案第 11(1)及 (2)條參照《國旗及
國徽條例》的相關條文草擬。梁美芬議員認為，條例草案

第 11(1)條並沒有清晰說明，在香港內有關國歌的案件是否將會
由法庭按照香港法律作出裁定。她認為，條例草案第 11(1)條較
理想的草擬方式，是訂明在香港內有關國歌的規定，須按照香

港法律實施，當中涵蓋就相關案件進行調查、提出檢控及作出

裁定。她又認為，以 "改編本 "作為條例草案第 11(2)條中
"adaptation"的中文對應詞並不恰當。依她之見，《國歌法》只
是以特別的方式在香港實施，並因應普通法法律制度及香港的

實際情況作適應化修改。  
 
114.  張 超 雄 議 員 擬 動 議 一 項 修 正 案 ， 刪 除 條 例 草 案

第 11(1)條，因為他認為該條文並無必要，而毛孟靜議員亦擬就
此條文動議一項修正案，刪除中文本中的 "予以 "。她亦擬就條例
草案第 11(2)條動議一項修正案，以 "適應本 "取代 "改編本 "，因
為她認為根據該條文的現有文意，使用 "適應本 "較為恰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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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政府當局表示，就條例草案第 11(2)條的用詞，當局參
考了《國旗及國徽條例》第 9(2)條。 16 由於條例草案第 11(2)條
的目的與《國旗及國徽條例》第 9(2)條的目的一致，加上《國
旗及國徽條例》自實施以來行之有效，政府當局認為應盡量在

條例草案中使用相同的用詞，以免引起公眾不必要的疑慮。此

外， "改編本 "一詞亦用於《版權條例》 (第 528 章 )第 29 條及相
關條文，作為 "adaptation"的中文對應詞，而現行法例未有使用
"適應本 "一詞。  
 
116.  楊岳橋議員關注到，內地就有關《國歌法》的案件作出

的任何裁決，對詮釋《國歌條例》有何影響。政府當局解釋，

內地的法律制度與香港的法律制度並不相同。無論如何，香港

特區政府會秉持必須遵從《基本法》第十八條的原則，處理列

入《基本法》附件三的任何全國性法律 (包括就全國性法律作出
的任何修訂 )。楊岳橋議員擬就條例草案第 11 條動議一項修正
案，加入第 (1A)款，訂明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任何其他部分作出任
何有關《國歌法》的裁決均不得在香港實施。  
 
 
立法會議員的權力及特權 

 
117.  部分委員詢問，條例草案的罰則條文與《立法會 (權力
及特權 )條例》 (第 382 章 )第 3 及 4 條所訂立法會議員的權力及
特權之間的關係為何。該等委員亦詢問，若某立法會議員在立

法會或其轄下委員會的會議進行辯論期間所發表的言論，有構

成侮辱國歌之嫌，條例草案還是第 382 章會具有凌駕效力。  
 
118.  政 府 當 局 已 就 上 述 問 題 提 供 書 面 回 應 [ 立 法 會
CB(2)995/18-19(01)號文件 ]。扼要而言，政府當局表示，第 382 章
第 3 條訂明，在立法會內及委員會會議程序中有言論及辯論的
自由，而此種言論及辯論的自由，不得在任何法院或立法會外

的任何地方受到質疑。第 382 章第 4 條亦訂明，不得因任何議
員曾在立法會或任何委員會席前發表言論，或在提交立法會或

委員會的報告書中發表的言論，或因他曾以呈請書、條例草案、

決議、動議或其他方式提出的事項而對他提起民事或刑事法律

程序。根據法庭過往作出的判決，第 382 章第 3 及 4 條所提供
的保護，只涵蓋一名立法會議員以立法會議員的身份行使職權

和履行職能時，在立法會會議上進行正式辯論的過程中所作出

                                                 
16 《國旗及國徽條例》第 9(2)條訂明， "如本條例與根據《基本法》附件

三公布的任何全國性法律有不相符之處，本條例須解釋為該全國性法律

的特別實施或改編本，並如此實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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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陳述和發言。法庭亦指出，需要在保障立法機關中的言論及

辯論自由與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兩者之間，取得適當平衡。政

府當局認為，立法會議員的某一作為會否享有豁免權，視乎每

宗個案的實際情況而定。  
 
119.  郭榮鏗議員擬動議修正案，在條例草案第 6 及 7 條加入
兩款，分別訂明立法會議員不會因根據第 382 章作出的言論及
行為而犯條例草案第 6 條或條例草案第 7 條所訂罪行。  
 
 
擬就條例草案提出的修正案 

 
120.  委員擬提出的修正案擬稿 (載於附錄 IV)已在上文
第 12、 19、 24、27、 36、 37、 44、 45、46、 58、 74、 90、 93、
94、105、109、111、114、116 及 119 段中提述。政府當局就擬
議 修 正 案 作 出 的 書 面 回 應 載 於 其 文 件 [ 立 法 會

CB(2)1455/18-19(01)、1484/18-19(02)及 1517/18-19(01)號文件 ]。 
 
121.  法案委員會及政府當局不擬就條例草案提出任何修正

案。  
 
 
條例草案恢復二讀辯論  

 
122.  在 2019 年 5 月 24 日的法案委員會會議上，主席在審議
過程完成後詢問有否委員反對條例草案恢復二讀辯論。由於部

分委員表示反對，主席將此事付諸表決。表決結果為 27 名委員
表決支持條例草案恢復二讀辯論，12 名委員表決反對條例草案
恢復二讀辯論。主席宣布，法案委員會支持條例草案恢復二讀

辯論。  
 
123.  在上述會議上，主席總結時表示，由於法案委員會已完

成條例草案的審議工作，法案委員會將會在 2019 年 6 月 14 日
向內務委員會提交報告。政府當局表示，尚未決定條例草案恢

復二讀辯論的日期。 17 
 
 
  

                                                 
17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於 2019 年 6 月 11 日發出函件，就他擬作出預

告，以於 2019 年 6 月 26 日恢復條例草案二讀辯論一事，與內務委員會
主席磋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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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詢意見  
 
124. 謹請議員察悉法案委員會的商議工作。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9 年 6 月 13 日  
 



附件 C

1 

《國歌法》與《國歌條例草案》比較表

《國歌法》  《國歌條例草案》

第一條 為了維護國歌的尊嚴，規範國

歌的奏唱、播放和使用，增強

公民的國家觀念，弘揚愛國主

義精神，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

核心價值觀，根據憲法，制定

本法。  

弁言 (3) 現 須 制 定 條 例 維 護 國 歌 的 尊

嚴，規範國歌的奏唱、播放和使

用，增強公民的國家觀念，以及

弘揚愛國精神…  

第二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是《義勇

軍進行曲》。  

第 2(1)款 2. 釋義

(1) 在本條例中—

國歌  (national anthem)指《義勇

軍進行曲》，即《中華人民共和

國憲法》所指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國歌。

第三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是中華人

民共和國的象徵和標誌。  

一切公民和組織都應當尊重國

歌，維護國歌的尊嚴。  

弁言

(1),(2) 

(1)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是中華

人民共和國的象徵和標誌；

(2)一切個人和組織都應當尊重

國歌，維護國歌的尊嚴 . . .

第四條 在下列場合，應當奏唱國歌：

（一）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會

議和地方各級人民代

表大會會議的開幕、

閉幕；中國人民政治

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

會議和地方各級委員

會會議的開幕、閉幕； 

（二） 各政黨、各人民團體

的各級代表大會等；

（三） 憲法宣誓儀式；

（四） 升國旗儀式；

（五） 各級機關舉行或者組

織 的 重 大 慶 典 、 表

第 5(1),  

(2)款 ,附

表 3

5. 須奏唱國歌的場合

(1) 在列於附表 3 的每個場合，

須奏唱國歌。

(2) 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可藉

憲報公告，修訂附表 3。

附表 3  須奏唱國歌的場合

1. 以下宣誓儀式–

(a) 根據《宣誓及聲明條例》

(第 11 章 )第 16A 條作出行政

長官的誓言的宣誓儀式；

(b) 根據該條例第 16B 條作

出主要官員的誓言的宣誓儀

附錄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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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紀念儀式等；

（六） 國家公祭儀式；

（七） 重大外交活動；

（八） 重大體育賽事；

（九） 其他應當奏唱國歌的

場合。

式；

(c) 根據該條例第 17 條作出

司法誓言的宣誓儀式；

(d) 根據該條例第 18 條作出

盡職誓言及行政會議誓言的

宣誓儀式；或

(e) 根據該條例第 19 條作出

立法會誓言的宣誓儀式。

2. 升國旗儀式，包括—

 (a) 特區政府舉辦的金紫荊

廣場升旗儀式；

(b) 特區政府舉辦的慶祝中

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周年升旗

儀式；及  

 (c) 特區政府舉辦的慶祝中

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

區成立周年升旗儀式  

3. 特區政府舉辦的慶祝中華人

民共和國成立周年國慶酒會

4. 特區政府舉辦的慶祝中華人

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

周年慶祝酒會  

5. 特區政府舉辦的 “中國人民

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儀式

6. 特區政府舉辦的 “為保衞香

港而捐軀之人士”紀念儀式

7. 特區政府舉辦的“南京大屠

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紀念儀

式  

8. 特區政府舉辦的重大體育賽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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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法律年度開啟典禮

第五條 國家倡導公民和組織在適宜的

場合奏唱國歌，表達愛國情

感。  

弁言 (2) 一切個人和組織都應當尊重國

歌，維護國歌的尊嚴，並在適宜

的場合奏唱國歌  

第六條 奏唱國歌，應當按照本法附件

所載國歌的歌詞和曲譜，不得

採取有損國歌尊嚴的奏唱形

式。  

第 2(2)

款 ,附表 1

及 2,第 3

條

2. 釋義

(2) 在本條例中，提述國歌歌詞

及國歌曲譜，即提述—

(a) 附表 1 中的國歌五線譜

版本所列的歌詞及曲譜；或

(b) 附表 2 中的國歌簡譜版

所列的歌詞及曲譜。

3. 奏唱的標準

國歌須以符合其尊嚴的方式奏

唱。  

第七條 奏唱國歌時，在場人員應當肅

立，舉止莊重，不得有不尊重

國歌的行為。  

第 4 條 4. 奏唱的禮儀

(1) 本條就奏唱國歌的場合而適

用。

(2) 奏唱國歌時，參與或出席有

關場合的人當守的禮儀是—

(a) 肅立和舉止莊重；及

(b) 並 無 不 尊 重 國 歌 的 行

為。

第八條 國歌不得用於或者變相用於商

標、商業廣告，不得在私人喪

事活動等不適宜的場合使用，

不得作為公共場所的背景音樂

等。  

第 6 條 6. 不當使用國歌的罪行

(1) 國歌、國歌歌詞或國歌曲譜

均不得用於—

(a) 商標或商業廣告；

(b) 私人喪事活動；或

 (c) 根 據 第 (5) 款 訂 明 的 場

合、場所或目的。

(2) 國歌不得用作公眾場所的背

景音樂。

(3) 任何人如沒有合理辯解，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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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違反第 (1)或 (2)款的情況下使

用國歌、國歌歌詞或國歌曲譜，

即屬犯罪。  

(4) 任 何 人 犯 第 (3) 款 所 訂 罪

行，一經定罪—

 (a) 如 屬 違 反 第 (1)(a) 款 的

情況—可處第 5 級罰款；或

(b) 如屬其他情況—可處第

2 級罰款。

(5) 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可藉

憲報公告，為施行第 (1)(c)款，

訂明場合、場所或目的。

(6) 在本條中—

公眾場所  (public place)指公眾

或部分公眾 (在繳費或無須繳費

的情況下 )可不時進入或獲准不

時進入的場所。

第九條 外交活動中奏唱國歌的場合和

禮儀，由外交部規定。  

軍隊奏唱國歌的場合和禮儀，

由中央軍事委員會規定。  

不適用 根據基本法第十三及十四條，外

交事務及防務不屬於香港特別

行政區自治範圍，因此這項條文

不會納入條例草案。  

第十條 在本法第四條規定的場合奏唱

國歌，應當使用國歌標準演奏

曲譜或者國歌官方錄音版本。  

外交部及駐外外交機構應當向

有關國家外交部門和有關國際

組織提供國歌標準演奏曲譜和

國歌官方錄音版本，供外交活

動中使用。  

國務院體育行政部門應當向有

關國際體育組織和賽會主辦方

第 5(3),  

(4)款

5. 須奏唱國歌的場合

(3) 在本條中，提述奏唱國歌，

即提述用樂器按照標準曲譜演

奏 國 歌 或 播 放 國 歌 的 官 方 錄

音，以歌唱國歌。  

(4) 在本條中—

官方錄音  (official recording)就

國歌而言，指為施行本條，而於

特區政府網站上提供的國歌的

錄音；

標準曲譜  (standard score)就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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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國歌標準演奏曲譜和國歌

官方錄音版本，供國際體育賽

會使用。  

國歌標準演奏曲譜、國歌官方

錄音版本由國務院確定的部門

組織審定、錄製，並在中國人

大網和中國政府網上發布。  

歌而言，指為施行本條，而於特

區政府網站上提供的國歌曲譜。 

第十一條 國歌納入中小學教育。

中小學應當將國歌作為愛國主

義教育的重要內容，組織學生

學唱國歌，教育學生了解國歌

的歷史和精神內涵、遵守國歌

奏唱禮儀。  

第 9 條 9. 納入小學及中學教育

(1) 教育局局長須就將國歌納入

小 學 教 育 及 中 學 教 育 發 出 指

示—  

(a) 使學生學習歌唱國歌；

及

(b) 以教育學生—

(i) 國 歌 的 歷 史 及 精

神；及  

(ii)  奏唱國歌的禮儀。

(2) 在本條中—

小學教育  (primary education)具

有《教育條例》(第 279 章 )第 3(1)

條所給予的涵義；

中學教育  (secondary education)

具有《教育條例》 (第 279 章 )第

3(1)條所給予的涵義。

第十二條 新聞媒體應當積極開展對國歌

的宣傳，普及國歌奏唱禮儀知

識。  

第 10 條 10. 納入聲音廣播服務及本地電

視節目服務

(1) 凡根據廣播牌照的條款及條

件，通訊事務管理局可作出決定

或發出指示，規定有關牌照持有

人在領牌服務內廣播政府宣傳

聲帶或將政府宣傳短片納入領

牌服務，則本條適用。  

第十三條 國慶節、國際勞動節等重要的

國家法定節日、紀念日，中央

和省、自治區、直轄市的廣播

電台、電視台應當按照國務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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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播電視主管部門規定的時點

播放國歌。  (2) 凡已就有關廣播牌照作出決

定或發出指示，則可藉該決定或

指示，規定有關牌照持有人在領

牌服務內藉政府宣傳聲帶或政

府宣傳短片廣播國歌。  

(3) 通訊事務管理局須就有關廣

播牌照作出決定或發出指示，規

定有關牌照持有人於根據第 (4)

款規定或可根據該款而規定的

每個日期，在領牌服務內藉政府

宣傳聲帶或政府宣傳短片廣播

國歌。  

(4) 行政長官可為施行第 (3)款

而規定日期。

(5) 第 (4)款所指的規定—

(a) 在作出後，須在切實可

行範圍內盡快在憲報刊登；

及

(b) 並非附屬法例。

(6) 在本條中—

通訊事務管理局  

(Communications Authority)指

由《通訊事務管理局條例》 (第

616 章 )第 3 條設立的通訊事務管

理局；  

廣播牌照  (broadcasting licence)

指—  

 (a) 根據《電訊條例》(第 106

章 ) 第 13C(2) 條 批 給 的 牌

照、或根據該條例第 13E(2)

條續期的該牌照；或

(b) 根據《廣播條例》(第 562

章 )第 8(1)及 10(1)條批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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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照、或根據該條例第 11(1)

條延期或續期的該牌照。  

第十四條 縣級以上各級人民政府及其有

關部門在各自職責範圍內，對

國歌的奏唱、播放和使用進行

監督管理。  

不適用 由於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將透

過本地立法實施國歌法，並會在

本地執行條例草案，因此這項條

文不適用。  

第十五條 在公共場合，故意篡改國歌歌

詞、曲譜，以歪曲、貶損方式

奏唱國歌，或者以其他方式侮

辱國歌的，由公安機關處以警

告或者十五日以下拘留；構成

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第 7 條 7. 侮辱行為的罪行

(1) 任何人如意圖侮辱國歌，而

公開及故意—

 (a) 篡改國歌歌詞或國歌曲

譜；或

(b) 以歪曲或貶損的方式奏

唱國歌，

即屬犯罪。  

(2) 任何人如公開及故意以任何

方式侮辱國歌，即屬犯罪。

(3) 任何人如意圖侮辱國歌，而

故意發布—

(a) 經篡改的國歌歌詞或經

篡改的國歌曲譜；或

(b) 以歪曲或貶損的方式奏唱的

國歌，

即屬犯罪。

(4) 任何人如意圖侮辱國歌，而

故意發布以任何方式侮辱國歌

的情況，即屬犯罪。  

(5) 除 第 (3) 或 (4) 款 所 規 定 者

外，任何人不會因發布—

 (a) 經篡改的國歌歌詞或經

篡改的國歌曲譜；

 (b) 以歪曲或貶損的方式奏

唱的國歌；或

(c) 以任何方式侮辱國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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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況，  

而犯本條所訂罪行。

(6) 任何人犯本條所訂罪行，一

經定罪，可處第 5 級罰款及監禁

3 年。

(7) 就本條所訂罪行而展開的法

律程序，只可於以下時限前 (以

較早者為準 )展開—

 (a) 警務處處長發現或知悉

有關罪行的日期之後 1 年屆

滿時；

(b) 犯該罪行的日期之後 2

年屆滿時。

(8) 在本條中—

侮辱  (insult)就國歌而言，指損

害國歌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

象徵和標誌的尊嚴；

發布  (publish)包括—  

 (a) 向公眾作出的任何形式

的通訊，包括講話、書寫、

印刷、展示通告、廣播、於

屏幕放映及播放紀錄帶或其

他經記錄的材料；及  

(b) 向公眾分發、傳布或提

供。

第十六條 本法自 2017 年 10 月 1 日起施

行。  

不適用 由於條例草案將於立法通過後

生效，因此這項條文不適用。  

 

資料來源：  有關《國歌條例草案》的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檔號：
CMAB E4/1/1)附件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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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曾榮輝先生  Mr TSANG Wing-fai 
 101. 港區婦聯代表聯誼會有限公司  All China Women's Federation Hong Kong 

Delegates Association 
 102. 飲食業職工總會  Eating Establishment Employees General 

Union 
 103. 馮海盈小姐  Miss FUNG Hoi-ying 
 104. 馮漢光先生  Mr William FUNG Hon-kwong 
 105. 黃之鋒先生  Mr Joshua WONG 
 106. 黃展恒先生  Mr WONG Chin-hang 
 107. 黃浩銘先生  Mr WONG Ho-ming 
 108. 黃偉傑先生  黃偉傑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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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黃健朗先生  Mr WONG Kin-long 
* 110. 黃曉丹女士 黃曉丹女士  
 111. 葉文斌先生  Mr YIP Man-pan 
 112. 熊璐珊女士  Ms Lusan HUNG Lo-shan 
 113. 甄灼寧先生  Mr Sherman YAN Chuek-ning 
 114. 趙施欣小姐  Miss CHIU Sze-yan 
 115. 劉文杰先生  Mr Manley LAU 
* 116. 劉碧堯小姐 Miss LAU Pik-yiu 
 117. 劉毅先生  Mr Victor LAU Ngai 
 118. 潘君宇先生  Mr Vincent POON 
 119. 潘朗聰先生  Mr Roy PUN Long-chung 
 120. 鄭家朗先生  Mr CHENG Ka-long 
 121. 鄭達鴻先生  Mr CHENG Tat-hung 
 122. 鄭寶威先生  Mr CHENG Po-wai 
 123. 黎智成先生  Mr Thomas LAI 
 124. 黎煒棠先生  Mr LAI Wai-tong 
 125. 蕭煒忠先生  Mr Danny SIU Wai-chung 
* 126. 賴玥均女士 Ms Fennie LAI Yuet-kwan 
 127. 錢祉熒小姐  錢祉熒小姐  
 128. 錢寶芬女士  錢寶芬女士  
 129. 韓兵先生  Mr HAN Ping 
 130. 簡智聰先生  Mr Julian KAN Chi-chung 
 131. 羅冠聰先生  Mr LAW Kwun-chung 
 132. 羅素君小姐  Miss LO So-kwan 
* 133. 譚澤峰先生 譚澤峰先生  
 134. 嚴萬成先生  Mr YIM Man-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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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歌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胡志偉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7        刪去第(7)款。 

立法會 CB(2)1425/18-19(01)號文件 

 附錄 IV



《國歌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碧雲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7  刪去第(6)條而代以— 

“(6) 任何人犯本條所訂罪行，一經定罪，可處第 3 級罰

款及監禁 6 個月。”。 

立法會 CB(2)1425/18-19(02)號文件 



《國歌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尹兆堅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附表 3 (a) 刪去第 1(c) 項。

(b) 刪去第 1(e) 項。

立法會 CB(2)1425/18-19(03)號文件 



《國歌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許智峯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弁言 刪去弁言。

7        刪去該條。 

9        刪去該條。 

附表 3   刪去第(9)項。 

立法會 CB(2)1425/18-19(04)號文件 



《國歌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鄺俊宇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附表 3  刪去第 8 項。 

立法會 CB(2)1425/18-19(05)號文件 











 

《國歌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范國威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刪去該條。 
  
7 
 

刪去該條。 
 

9 刪去該條。 
  

10 刪去第 (4) 款而代以“(4) 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可為施行第 (3) 
款而規定日期”。 

  
附表 3 刪去第 (8) 款。 

 
 

 

 
 
 
 

立法會 CB(2)1484/18-19(01)號文件



立法會 CB(2)1497/18-19(01)號文件 

《國歌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志全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5 刪去第(2)款。 



《國歌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志全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6 刪去第(1)(C)款及第(5)款。 



《國歌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志全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7 (a) 刪去第(2)及第(4)款。

(b) 在第(5)款中，刪去 “或(4)款”。



《國歌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志全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7 刪去第(6)款而代以— 

“(6)任何人犯本條所訂罪行，一經定罪，可處第 1 級罰款及監禁 1

個月。” 



《國歌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志全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7(7) (a) 在(a)段中，刪去 “1 年”而代以 “30 日”。

(b) 在(b)段中，刪去 “2 年”而代以 “60 日”。



---· 
20-05-19;11:06 ;OFFICE OF IP KIN YUEN 

《國歌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葉建源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籃幺 建議修＿正案

9(1) 刪去｀，指示＇，而代以｀｀通告" 0 

20-MAY-2019 11:35 +862 27718762 

;+852 27718752 # 1 / 2 

96% P.001 

立法會 CB(2)1497/18-19(02)號文件 



《國歌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毛孟靜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附表 3 

9 

11(1) 

11(2) 

(a) 刪去第 1(c)項。

(b) 刪去第 1(e)項。

(c) 刪去第 9 項。

刪去該條。 

在中文文本中，刪去“予以”。 

在中文文本中，刪去“改編本”而代以“適應本”。 

立法會 CB(2)1497/18-19(03)號文件 



《國歌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張超雄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弁言 刪去第(2)款而代以- 
(2) 中國公民應當尊重國歌，維護國歌的尊嚴，並在適宜的場合奏唱國歌

；及

刪去第(3)款而代以- 
(3) 現須制定條例維護國歌的尊嚴，規範國歌的奏唱、播放和使用，增強

公民的國家觀念：

4 刪去第(2)款而代以- 
(2) 奏唱國歌時，參與或出席有關場合的人當守的禮儀是——

(a) 舉止莊重；及

(b) 並無不尊重國歌的行為。

6 刪去該條而代以- 
6. 不當使用國歌

(1) 國歌、國歌歌詞或國歌曲譜均不得用於——
(a) 商標或商業廣告；

(b) 私人喪事活動；或

(c) 根據第 (5) 款訂明的場合、場所或目的。

(2) 國歌不得用作公眾場所的背景音樂。

(3) 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可藉憲報公告，為施行第 (1)(c) 款，訂明場

合、場所或目的。

(4) 在本條中——
公眾場所  (public place) 指公眾或部分公眾 ( 在繳費或無須繳費的情況下 
) 可不時進入或獲准不時進入的場所。 

7 刪去該條而代以- 
7. 侮辱行為 
(1) 任何人不得意圖侮辱國歌，亦不得公開及故意——

(a) 篡改國歌歌詞或國歌曲譜；或

(b) 以歪曲或貶損的方式奏唱國歌。

(2) 任何人不得公開及故意以任何方式侮辱國歌。

(3) 任何人如不得意圖侮辱國歌，亦不得故意發布——
(a) 經篡改的國歌歌詞或經篡改的國歌曲譜；或

(b) 以歪曲或貶損的方式奏唱的國歌。

(4) 任何人不得意圖侮辱國歌，亦不得故意發布以任何方式侮辱國歌的情

況。

不當使用國歌

公眾續两

侮辱行為

立法會 CB(2)1497/18-19(04)號文件 



(5) 除第 (3) 或 (4) 款所規定者外，任何人不會因發布——
(a) 經篡改的國歌歌詞或經篡改的國歌曲譜；

(b) 以歪曲或貶損的方式奏唱的國歌；或

(c) 以任何方式侮辱國歌的情況，

而犯本條。

(6) 在本條中——
侮辱  (insult) 就國歌而言，指損害國歌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 的象徵和標

誌的尊嚴；

發布  (publish) 包括—— 
(a) 向公眾作出的任何形式的通訊，包括講話、 書寫、 印刷、展示通

告、廣播、於屏幕放映及播放紀錄帶 或其他經記錄的材料；及

(b) 向公眾分發、傳布或提供。

9 在(1)(b)(ii)之後，加入- 
及  (iii) 愛國不等於愛政府； 

11  刪去第(1)款 

僙辱

躉布



《國歌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張超雄議員動議的修正案(摘要說明) 

條次 建議修正案

8 刪去該條而代以- 
草案第 6 條指出不應不當使用國歌、國歌歌詞或國歌曲譜。 

9 刪去該條而代以- 
草案第 7 條指任何人不得意圖侮辱國歌，而公開及故意篡改國歌歌詞或

國歌曲譜，及如此以歪曲或貶損的方式奏唱國歌。 該條亦指任何人不得

公開及故意以任何方式侮辱國歌。該條進一步指任何人不得意圖侮辱國

歌，而故意發布有關經篡改的歌 詞或曲譜、故意發布以歪曲或貶損的方

式奏唱的國歌、或故 意發布以任何方式侮辱國歌的情況。草案第 7(8) 條
載有為施行該等條文的侮辱 及發布 的定義。僙辱蠱布


	LegCo brief on National Anthem Bill (c) - final
	Annex A-c
	Annex B-National Anthem Law (C)
	Annex C-Comparison table(c)
	hc20190614cb2-1642-d-c.pdf
	《國歌條例草案》
	ADP8B07.tmp
	《國歌條例草案》

	ADPF07A.tmp
	《國歌條例草案》

	ADP418A.tmp
	《國歌條例草案》

	ADP9411.tmp
	《國歌條例草案》





